
憲法法庭法庭之友意見書

主 案 案 號 1 1 2 年度憲民字第 3 8 4 號

司 法 院  ■ •

113, 5, 2 7

<値日收件^

法 庭 之 友 財 團 法 人 民 間 司 法 改 革 基 金 會  

代 表 人 ：黃旭田

代 理  人 呂 政 諺 律 師

查色 U . . . 塵 £..喷

1 為人民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1 1 2 年度憲民字第 3 8 4號 案 件 ，依 < 憲法

2 訴訟法 > 第 2 0 條 第 1 項 及 中 華 民 國 （下同）1 1 2年 5 月 8 日鈞庭憲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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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 384 號 裁 定 ，提出法庭之友意見書事：

壹 、提具法庭之友意見書應揭露事項：

一 、依 《憲法訴訟法》第 2 0 條 第 3 項 準 用 第 1 9 條 第 3 項 規 定 ，當事 

人 、關係人以外之人民或團體提出專業意見或資料時，應揭露是 

否與當事人、關係人或其代理人有分工或合作關係，或金錢報酬 

或資助及其金額或價值。

二 、本法庭之友意見書由代理人呂政請律師、鄭育庭律師共同撰寫。本 

本會代表人、代 理 人 ，就本意見書之準備及提出，揭露資訊如下：

(一 ）皆未與包括本案聲請人、關係人、代理人或原因案件當事人有 

任何分工或合作關係；

13 (二 ）皇圭受包括本案聲請人、關係人、代理人或原因案件當事人之

14

15

16

17

18 

19

金錢報酬或資助；

(三 ） 與本案聲請人、關 係人、代理人或原因案件當事人間，皆無法 

律上利害關係或指揮監督關係；

( 四 ） 無任何提供金錢報酬或資助之情形。

貳 、本會支持聲請人方之意見及理由

一 、 <刑法〉第 8 0 條一律以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成立之時點起算追訴

憲 法 法  

113, 5

庭 收 文

' V

家 字 第 號

20 期 間 ，並僅依法定刑輕重定有不同之追訴期間，而未考量到未成

21 年性犯罪被害人所處之特別弱勢情境，應已牴觸未成年被害人依

第 1 頁 ，共 1 9 頁

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18

19

20

21

22

23

24

25

26

27

< 憲法〉第 1 6 條保障之訴訟權，應予違憲之宣告：

(一 ）被害人提出刑事告訴、追究加害人刑事責任之權利，應 為 〈憲 

法> 第 1 6 條訴訟權保障之核心：

1 、 就 《憲法》第 1 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，可參司法院釋字

第 7 4 2 號解釋理由書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憲法第 1 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，係指人民於其權利或法律上利 

益遭受侵害時，有諳求法院救濟之權利。基於有椹利即有救濟 

之憲法原則，人民權利或法律上利益遭受侵害時，必須給予向 

法院提起訴訟，請求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，以獲及時有效

救 濟 之 機 舍 。此乃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内容。___________________

依上開解釋之意旨，犯罪被害人之權利受刑事犯罪之侵害時， 

其針對犯罪行為人提出告訴之權利，當 受 《憲法》第 1 6 條訴 

訟 權 之 保 障 ，應 無 疑 義 。

2 、 然當代刑事訴訟制度為免私力救濟之過度與不足，係規定由國 

家公權力獨攬刑罰權，原則上由檢察機關對犯罪行為人提出控 

訴 ，而非犯罪被害人。又審酌國家一旦對人民以罪刑相繩，人 

民之生命、身 體 、自由、財產即受國家強制力之剝奪，後果極 

為 嚴 厲 。是 以 ，刑事訴訟程序上就此有繁複詳細的程序規定， 

以臻毋枉毋縱。在此理 解 下 ，刑事訴訟程序之主要目的，似非 

為回復犯罪被害人所受侵害之法益而存（司法院釋字第5 6 9 號 

解釋林子儀大法官協同意見書參照）。

3 、 此一解釋之傾向，亦見於過去釋憲實務上多偏重於闡釋被告訴 

訟權保障之内涵，鮮少有針對犯罪被害人之訴訟權保障之論述， 

是對犯罪被害人訴訟權之解釋有不足之處。然上開之保留意見， 

係針對犯罪被害人如何參與刑事訴訟而言；單就犯罪被害人之 

告訴權而論，其意義係犯罪被害人向國家機關告訴犯罪，以「開 

啟 ,刑事訴追之權利而已，尚未涉及影響犯罪嫌疑人受公平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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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之問題。國家既已獨攬刑罰權，原則上限制犯罪被害人自力 

追究犯罪嫌疑人之刑事責任，則 認 告 訴 權 屬 （憲法> 第 1 6 條

訴訟權之保障之核心，乃理所當然之理。

4 、再按民國（下 同 ）1〇 9年 1 月 8 日修正公布之（刑事訴訟法> ， 

已正式將犯罪被害人納為刑事訴訟之程序主體，其立法理由亦 

明確揭示其參輿訴訟之權利：

(1 )  《刑事訴訟法》第 455-3 8條 增 訂 理 由 ：____________________

二 、 審判中訴訟之三面關係為法院、檢察官及被告。被害人

訴訟參與制度係在此三面關係下，為被害人設計一程序參與 

人之主體地位，使其得藉由參與程序，瞭解訴訟之經過情形 

及維護其人性尊嚴。關於得聲請訴訟參與之案件類型，考量 

上開被害人訴訟參與制度之目的及司法資源之合理有效利 

用 ，自以侵害被害人生命、身 體 、自由及性自主等影響人性 

尊嚴至鉅之案件為宜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(2 )  《刑事訴訟法》第 455-4 0條 增 訂 理 由 ：____________________

三 、 ……又被害人訴訟參與制度旨在維護被害人及其家屬之 

人性尊嚴及其程序主艘性，故法院於裁定前，自應綜合考量 

案件情節、聲請人與被告之關係、訴訟進行之程度及聲請人 

之利益等情事，認為准許訴訟參與有助於達成被害人訴訟參 

與制度之目的且無不適當之情形者，即應為准許之裁定。

(3 )  《刑事訴訟法》第 455-4 3條 增 訂 理 由 ：____________________

三 ' ……況對於訴訟進行之程序及結果最為關心者，厥為被 

害人或其家屬，尤其關於被告所為辯解是否符合實情，被害 

人常有一定程度之瞭解或不同之親點，故為尊重訴訟參與人 

之程序主體性，宜賦予訢訟參輿人及其代理人就第二百七十 

三條第一項各款事項得陳述意見之機會，爰於第二項定之。

(4)  《刑事訴訟法》第 455- 4 4條 增 訂 理 由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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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為尊重訴訟參奥人之程序主體性及俾利其行使訴訟上之 

權 益 ，爰參考日本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十六條之三十四之規 

定 ，明定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人得於審判期日在場。……

⑸ 《刑事訴訟法》第 455- 4 5條 增 訂 理 由 ：

三 、於訴訟參與人為多數且未依第一項規定選定代表人以參 

與 訴 訟 時 ，法院考量訴訟參與人之人數、案件情節之繁雜程 

度及訴訟程序之進行狀況後，如認有為訴訟參與人指定代表 

人 之 必 要 ，以避免訴訟程序久延致侵害被告受妥速審判之權 

利 ，則為尊重訴訟參輿人之主體性，法院得先定期命新訟參

輿人自行選定代表人......。

⑹ 《刑事訴訟法》第 455- 4 6條 增 訂 理 由 ：

三 、賦予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人辩論證據證明力之適當機

舍 ，旨在使其得就各項證據資料之憑信性表示意見，以錐護

訴訟參與人於案件中之主逋性。......

司時，2 0 2 3 年 《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》也迎來 制 定 2 5 年的 

文修正，並明定犯罪被害人有被告刑事訴訟案件之資訊薄知

暖、於受刑人假释審査之陳述意見糂。修 正 理 由 中 ，也在在強

調犯罪被害人之主體地位：

《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》第 5 條 修 正 理 由 ：

五 、司法權係獨立於行政權、立法權而存在，其目的在於實 

現審判獨立、公 平 審 判 ，此乃民主憲政秩序權力分立與制衡 

之重要原則。目前刑事訴訟審判程序係採法院、檢察官及被

告之三面關係架構，而被害人因犯罪行為而受害，基於人性

尊 嚴 ，具有程序主體地位，在司法程序上享有資訊獲知、受

通知到庭及表達意見等程序參與權利，並應提供犯罪被害人

相關保護服務措施。考量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等相關法律規定

保護犯罪被害人，並於不影響其公正中立之角色下同時兼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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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方之訴訟權益保障，爰參考家暴法施行細則第三條之規範 

體 例 ，訂 定 第 二 項 規 定 ，俾利院際間之業務協調與合作聯 

繫 ；…… 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6 、綜上所述，就犯罪被害人之刑事訴訟參與權已篷勃發展之現在’ 

益證作為其開端之告訴權，當 然 屬 （憲法> 第 1 6 條訴訟權之 

保 障 之 核 心 。

(二 ） 〈刑法> 第 8 0 條一律以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成立之時點起算追 

訴 期 間 ，並僅依法定刑輕重定有不同之追訴期間，而未將任何 

犯罪被害之情形納入考量：

1 、 所謂追訴權時效制度，其係針對追訴權經時效消滅者，國家不 

再追訴其犯罪行為，犯罪被害人亦絕對不能再追究其刑事責任。 

是此一制度之法律效果，係於限制國家刑罰權之發動時，亦同 

時 限 制 人 民 受 《憲法》第 1 6 條保障之告訴權。

2 、 依 法 務 部 9 4 年 2 月 2 日就《刑法》第 8 0 條規定之立法說明， 

可知追訴權之性質，係檢察官或犯罪被害人，對 於 犯 罪 ，向法 

院提起確認國家刑罰權之有無及其範圍之權。而追訴權時效制 

度 ，不外乎為節制刑罰權、督促偵審機關積極行使追訴權，防 

止其怠惰不追訴、避免證據滅失而提高誤判風險、維護法安定 

性 、避免長時間耗費司法資源等目的（就其進一步之分析，詳 

見 本 意 見 書 「貳 、二 、（四 ）1 、（1 ) 」第 1 2 頁以下）。

3 ' 然上開追訴權制度之目的，並不妨礙於限制國家刑罰權及人民 

告訴權之同時，具體審酌刑罰權及告訴權行使之情境，以於實 

現 其 目 的 時 ，亦兼顧如何合理保障人民之訴訟權。惟 （刑法〉 

第 8 0 條槿依法定刑之輕重，規定有不同長短之追訴權行使， 

並 一 律 以 「犯 罪 成 立 時 I 起 算 之 ；皆未考量下述人民告訴權有 

客觀上難以行使之情形：

(1)犯罪被害人提出刑事告訴之能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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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一要素應綜合犯罪被害人之年齡、智 識 、生長環境及心理 

狀態等因素。如年幼之犯罪被害人長期處於與社會隔絕之環 

境 下 ，顯無法期待其能認知其被害處境，並提出刑事告訴。

(2) 犯罪被害人及加害人之關係及身分

考量犯罪行為人若立於被害人有單方面之控制、宰制或能施 

予不利益對待之優勢地位，可能難以期待在犯罪行為發生時 

予以告訴犯罪。如犯罪行為人為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，則被 

害人不論於法律上或事實上，皆可能於尋求救濟時遭遇更多 

的 阻 礙 。

(3) 國家公權力主動偵查自行發現犯罪之可能性及處境

特定犯罪行為依其行為性質，可能皆發生於非公開之私人處 

所 。犯罪被害人若未告訴犯罪，第三人及國家公權力幾乎不 

可能知悉犯罪。以性犯罪來說，其有難以於公開場所施行之 

客 觀 困 難 ，故大部分之性犯罪皆發生於具隔絕性之處所。

4 、觀 《刑法》第 8 0 條 之 規 範 方 式 ，其未將任何有關犯罪被害之 

情形納入考量，應 無 疑 問 。

( 三 ） 「對未成年人性犯罪」之被害人，即同時符合上述3 種客觀上 

人民難以行使告訴權之情形。（刑法> 第 8 0 條 漏 未考量，而對 

於未成年性犯罪被害人之告訴權有不當之限制，應抵觸〈憲法〉 

第 1 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：

1 、司法院釋字第6 6 4 號 及 第 8 0 5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，揭示國家應保 

護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及人格健全成長之權利：

司法院釋字第6 6 4 號解釋理由書（司法院釋字第8 0 5 號解釋

理由書同此意旨）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人格權乃維護個人主想性及人格自由發展所不可或缺，亦輿 

維護人性尊嚴關係密切，是人格權應受憲法第2 2 條 保 陳 。 

為保護兒童及少年之身心健康及人格健全成長，國家負有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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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 保 護 之 義 務 ( 憲 法 第 1 5 6 條規定參照），應基於兒童及少 

年之最佳利益，依家庭對子女保護教養之情況，社會及經濟 

之 進 展 ，採取必要之措施，始符憲法保障兒童及少年人格權

之 要 求 (本 院 釋 字 第 5 8 7 號 、第 6 0 3 號 及 第 6 5 6 號解釋參

照 ）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2 、依 衛 生 福 利 部 1 1 1 年 公 布 〈性侵害案件被害人年齡與兩造關 

係交叉統計〉可 知 （附 件 1 參照）：

a . 當年 度 8,40 1位 被 害 人 中 ，有 4,80 9位 （5 7 . 2 4 % )是来

9 滿 1 8 歲的未成年人。在未成年人中，每 1 0 0 被害人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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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 有 1 6 位 是 未 滿 1 2 歲 的 兒 童 。

b .  當 年度 2 0 3 位 未 滿 6 歲的兒童被害人 中 ，關係 為 「家庭 

成 員 i 者 占 5 7 % 。其 中 以 「直 系 親 眉 ！數 量 最 多 ，約占 

3 7 %  ° 而 6 0 8 位 6 歲 至 1 2 歲之兒童被害人 中 ，雙方關 

係 為 「家 庭 成 員 ！者 占 4 5 % ，「直 系 親 屬 ！數 量 最 多 ，約 

占 2 0 % 。

c .  當 年 度 3,998位 1 2 至 1 8 歲的青少年被害人中，關係為

「家 庭 成 員 I 者 ，亦 高 達 1 0 . 8 3 %。

應 值 注 意 者 ，家内性侵之犯罪被害人，處於各種弱勢情境之 

交 疊 。是應暸解除有通報之案件外，未通報之犯罪黑數甚至 

遠高於上開統計。依現代婦女基金舍於 U 2 年 4 月 1 7 日公 

布 之 「性暴力事件求助態度網路調查 i ，有 高 達 9 成的性暴 

力被害者不敢報警，4 成從未對外求助 (附 件 2 參照)丄

3 、上述統計資料顯示「對未成年人性犯罪」與一般犯罪不同之處， 

不僅止於此種犯罪之隱密性、不易蒐證等難以追訴犯罪等特性: 

a . 比起一般性犯罪之成年被害人，對未成年人性犯罪比例 

極 高 ，係惡意針對身心未療健全發展之被害人，並利用 

其欠缺自我保護之意識及認知之處境所犯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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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.  針對兒童之性犯罪，更是利用被害人可能尚無法認知性、 

性行為或性侵害之事實。被害人為年幼之未成年人時， 

皆仰賴家庭為支持照顧系統。若行為人為親屬身分，被 

害人極易礙於家族名譽或其他家人之感受；或出於對行 

為人經濟上之依賴；或迫於行為人之權勢及楣力不對等 

考 量 因 素 ，放棄對外求助或追訴之機會，根本無法期待 

其能及時求助或提起訴訟及追訴犯罪。

c.  縱使於斯時被害人具備前述之認知與意識，也往往因遭 

受性犯罪而產生嚴重之身心創傷及負面影準，何以期待 

年幼懵懂的被害人儘早走出傷痛，即刻捍衛自身權益。

就 此 ，客觀上實難期待被害人有求助或提起訴訟及追訴犯罪 

之 能 力 。且若待其自我意識及相關知識逐漸健全時，追訴時 

效 卻 業已屆至，徒留為終生遺憾。

4 、 針 對 此 種 「對未成年人性犯罪」之 追 訴期間，若 一 律 以 「行為 

人 」之 「犯罪成立時」起 算 ，而未給予未成年被害人一定期間 

的缓衝追訴規範，將造成法規適用上過苛之情形。《刑法》第 

8 0 條等同苛求年幼之被害人，應與一般成年之被害人相同， 

具備健全的性自主認知及維權意識；且若該行為人為被害人之 

親 屬 ，尚須無畏心理及人際壓力、經濟上之孤立無援，應於追 

訴期間内對於行為人提起追訴。否 則 ，一旦追訴期間屆至，即 

無法制裁行為人過往之性犯罪行為，變相涂為犯罪者之脫法工 

具 ，顯失司法正義。

5 、 綜 上 ，《刑法》第 8 0 條 未 考 量 「對未成年人性犯罪」之特殊情 

況 ，一 律 以 「行為人」之 「犯罪成立時」起算訴追時效，顯然 

對於年幼之未成年被害人造成保護不足及產生明顯不公之情 

況 ，侵 害 「對未成年人性犯罪」被害人提出告訴權之權利，牴 

觸 《憲法》第 1 6 條保障訴訟權之意旨，應 屬 違 憲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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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）結論

基於憲法對人民訴訟權之保障及國家應特別保護兒童及少年 

身心健康及人格健全成長之意旨，《刑法》第 8 0 條未就對未成 

年人性犯罪之事件，未考量其犯罪被害之特別弱勢處境而缺乏 

特 別 規 定 ，已 牴 觸 《蕙法》第 1 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， 

應予違憲之宣告。

二 、鈞庭就本案之審理結果，如認為對於原因案件或其他對未成年人

性犯罪之嫌疑人，得例外性地就追訴權已消滅者再予追訴，應不

違反刑罰禁止溯及既往原則，並屬於法不溯既往原則之例外：

(一 ） 參酌聲請人之聲請意旨，係認為對未成年人性犯罪之追訴權時 

效 ，應予延長或另定以適當之起算時點。如聲請人之主張有理 

由 即 〈刑法 > 第 8 0 條確有牴觸憲法，則針對追訴權時效已完 

成之犯罪嫌疑人，再予追訴其對未成年人之性犯罪，可能發生 

是否違反刑罰禁止溯及既往原則之爭議。就 此 ，應有說明之必 

要 。

(二 ） 過往兩度修正 <刑法 > 第 8 0 條延長追訴權時效之規定，係採 

最有利行為人之原則。但就極嚴重且致死之案件，對於追訴權 

未消滅之案件則修正為永久追訴：

1 、 於修正延長追訴權時效之規定時，於適用新舊法上亦面臨與前 

述類似之問題。於 9 4 年 1 月 7 日及 1 0 8 年 1 2 月 6 日兩度修 

正 《刑法》第 8 0 條延長追訴權時效時，同時於《刑法施行法》 

第 8-1條 規 定 ，應適用最有利行為人之規定。

2 、 但 於 1 0 8 年 1 2 月 6 日之修法，取 消 「犯 死 刑 、無期徒刑或十 

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且造成死亡結果者」之追訴權時效時，《刑 

法施行法》第 8-2條採取了已時效完成者追訴權仍消滅；但未 

完成者適用新規定之立法。

3 、 換 言 之 ，原 則 上 ，延長之追訴權時效，並不作用於已經起算追 

訴權時效或追訴權已消滅之刑事案件。但針對極嚴重之犯罪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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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已起算但追訴權仍未消滅之情形，則採取延長至永久之情形。

( 三 ）追訴權時效之延長，並非溯及性地處罰不具不法内涵之行為， 

故不屬於刑罰禁止溯及既往原則之絕對禁止情形；而係受法不 

溯既往原則之限制。就遇有重大公益之情形，得由立法者酌予 

修 正 ：

1 、 刑罰禁止溯及既往原則係罪刑法定主義下之子原則，係為防止 

國家濫用刑罰，保障個人基本權利所設。於涉及罪名之創立、 

犯罪行為構成要件之變更、法定刑之加重等情形，禁止立法者 

以嗣後之立法，回溯性地處罰原本不受處罰之行為或加重其法 

定 刑 ，從而避免人民於未能預見其行為將遭受刑罰處罰之情形 

下 ，遭羅織入罪。此一原則之貫徹係為當代刑事法之根本原則， 

並已為我國憲法審判實務所揭示（司法院釋字第6 0 2 、7 9 2 號 

解釋理由書參照）。

2 、 按 《刑法》第 8 0 條 之 規 定 ，追訴權時效完成者係以「消滅」 

論 ，是國家刑罰權係因時效完成而不存在。因 此 ，針 對 依 《刑 

法》第 8 0 條追訴權時效已完成之犯罪嫌疑人，再 予 以 追 訴 ， 

概念上是再創設新的刑罰權，針 對 國家已「不處罰」之行為再 

予刑事訴追 i 。

3 、 值 得 注 意 者 ，此 處 之 「不處罰」，應與刑罰禁止溯及既往原則 

絕對禁止之典型情形有別。申 言之，於 此 情 形 下 ，犯罪嫌疑人 

過去行為之不法性，並 未 減 輕 ；且其亦得預見其行為受刑罰之 

處 罰 。對 此 問 題 ，德國通說主張，刑罰溯及既往禁止原則的原 

理在於信賴保護，任何人在行為前應能知悉行為是否被禁止、 

可能被科予何等刑罰。因 此 ，此一原則只適用於刑法典有關行 

為評價之要素，而不適用於追訴時效此類追訴要件。換 言 之 ,

行為人固可信賴法律對其行為的評價不會事後變更，但是在行

薛智仁，〈刑事追訴時效之理論根據、法律性質及法律效果〉，《中研院法學期列》第 1 2期 ， 

2013 年 3 月 ，頁 3 1 1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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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前預見他的犯罪被追訴的時間有多長、躲避追缉多久後即可 

脫 免 刑 事 責 任 ，則非屬值得保護的利益2 。

4 、 又 如 前 「貳 --（一 ）」所 述 ，國家刑罰權不僅有國家以公權

力強制剝奪人民權利之面向，同時寓有犯罪被害人對其被害之 

告訴權之正當性基礎。是國家刑罰權之自我設限，除考董被告 

權 利 外 ，亦應同時衡量被害人回復正義之需求。過往針對追訴

權時效制度目的之闡釋，多以限制國家刑罰權作為主要之立論 

基 礎 ，而少探究被害人回復正義之合理要求。就 此 而 論 ，立法 

者對於追訴權時效相關制度之決定，應於兩者之利益間予以平 

衡 。

5 、 持反對之見解者，進一步從權力分立原則之觀點出發，認為延 

長追訴權時效，係立法者以措施性法律來規制具體個案，應牴 

觸權力分立原則3 。然 而 ，因法秩序已完整滿足行為時尉於其 

行為可罰性的合理可預見性，故此一論理方式，已非從罪刑法 

定主義或刑罰禁止溯及既往原則的角度，防範國家刑罰權的濫 

用 ，而 係 以 「應原則禁止措施性法律 I 之觀點為依據。據此而 

論 ，就真正溯及既往之延長或另定適當之起算時點，並非絕對 

之 禁 止 ，而係受法不溯既往原則之限制。

(四 ）對未成年人之性侵害案件，係屬特意針對缺乏自我保護能力、 

身心發展未成熟之人的嚴重犯罪，除性質具有隱蔽性外，被害 

人於能力及心理上皆有難以及時提起刑事訴追之客親障礙。為 

保障未成年被害人之基本權利，應可為法不溯既往原則之例外:

1 、為衡量「犯罪嫌疑人受刑罰追訴權時效制度保護之利益」及「未 

成年性犯罪被害人應受特別保障之權利」，應先就刑罰追訴權 

時效制度之目的予以說明。所謂刑罰追訴權時效，係指於犯罪

同前註，頁 3 1 1 。 

同前註，頁 3 1 2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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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為發生後一定期間内未訴追者，國家機關則不得再以刑罰相 

繩 。此主要之目的，應係督促偵查機關積極追訴犯罪，並令被 

告保有詰問證人、提出有力證據之能力，以避免案發多年後發 

動追訴可能對被告之不公正，以利真實之發現：

(1) 此一制度存在之目的，有學者黃士軒整理出以下5 點4 :

第 一 ，犯罪後所經過之時日一久，卻未能追訴行為人， 

則關於犯罪的各種證攄將逸失或湮滅，導致無法以此證明犯 

罪 處 斷 ，若仍加以追訴，即有以不確實的證據認定犯罪之危 

險 。

第 二 ，無法行使追訴權的期間，因為行為人在逃，曰夜 

均 需 要 擔 心 ，所以應可認為與刑罰的執行有同一的痛苦，因 

此會悔悟而痛改前非，行為人經長時間未再為犯罪行為，也 

足以證明其已經改善而無施以刑罰的必要。

第 三 ，在追訴權時效的長期間若無對犯罪科以刑罰的事 

實 ，則與法律的秩序將產生矛盾，因此國家在其法律上需設 

置時效制度，加 以 調 和 。

第 四 ，在追訴權未行使的相當長期的時間内，行為人在 

社會中同樣將形成新的社會關係，在新的社會關係形成後， 

經過長時間若再執行刑罰，反而將對於這些社會關係中與先 

前行為人所為之犯罪無關之人造成妨害與擾亂，因此透過時 

效制度使得行為後經過長時間形成的社會現狀得到維持。

第 五 ，犯罪後若經過相當長期的時效期間，則社會一般 

大眾對於該犯罪行為的處罰感情也將逐漸降低，而無處罰的 

必 要 。

(2) 就上述之論點二，黃士軒認為應不足採5 :

黃 士 軒 （2 0 2 3 ) ;犯罪嫌疑人之特定與追訴權時效之進行—— 以最高法院大法庭1 1 0年度臺上 

大字第59 5 4號刑事裁定為素材，頁 4 3 。

同前註，頁 45-4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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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行為人因長時間逃避處罰而受到痛苦，以此可代刑罰的 

理 解 ，除了在經驗上未必總是如此，同時以今日的刑事法的 

觀 點 來 看 ，也欠缺實證上的基礎可支持犯人在長時間逃避追 

訴 後 ，即可與受刑罰有同一的矯治效果。___________________

(3) 針 對 論 點 五 ，黃士軒亦批評 g 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這樣的見解忽略了 ：越是重大的犯罪，在現代的社會中因為 

透過大眾傳播媒體的報導，不僅在行為後緊接的期間内將造 

成對於社會大眾巨大的震撼，且因為這種受矚目的案件可能 

每隔一定的時間即會再被媒體提起，所以在此限度内，也難 

以認為社會大眾對此犯行的印象會因為時效期間的經過而 

變 淡 。對於受到重大犯行侵害的被害人，可能更難以期待其 

對於自己遭受犯罪侵害的處罰感情會隨時間減低或淡忘。

(4) 尤其就對未成年性犯罪之刑事案件而言，基於此類事件之性 

質 ，論 點 二 、五幾乎不具備合理之說服力。

a . 就 此 ，可見法思齊於〈初 探 2 1 世紀初美國兒童性侵犯的 

刑事政策一以追訴權時效之刪除及路易斯安那州之死刑 

立法為中心〉一文中關於美國法上之論述（附 件 3 第 17-

1 9 頁參照）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......然 而 ，近 年 來 ，追訴權時效於刑事案件之適用，已

開始出現許多檢討的聲音。最先肇始於殺人案件的適用，最 

近幾年則有出現在兒童性侵案是否也應該刪除刑事追訴權 

時效適用的討論。討論主要著眼於兒童性侵案件超低報案率 

的特性及此類案件的被害人通常較需要時間來「理 解 ,發生 

在他們身上的行為。對於許多被害人而言，他通常需要數年， 

有時甚至數十年才有辦法理解發生在他們身上的行為：一個 

成 年 人 ，通常是一個他所信任的人或是家人，對他做了多可

同前註，頁 4 6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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怕的侵犯。因 此 ，不少兒童性侵案件的被害人都會等到成年 

後才願意透漏其年幼時遭受性侵的經歷。也 就 是 說 ，當被害 

人終於願意說出來過往性侵的遭遇或尊求司法救濟時，常常 

離性侵行為之發生已過了數十年，早已不在刑事案件的追拆 

期 内 。

在 美 國 ，曾有研究者試圖統計兒童性侵案件中之被害人 

到底需要經過多長時間才會願意尋求司法的幫助。有研究指 

出 ，兒童性侵案件的男性被害人，自其初次遭受性侵害之行 

為 後 ，平均約需要21 . 3 8年的時間才會願意將其遭受性侵害 

的事情透漏給朋友或家人。其他研究則發現，對於女性被害 

人 而 言 ，其所需要的時間較男性被害人更長。研 究 估 計 ，自 

其所遭受之性侵行為結東後，女性被害人大約還需要2 5 至 

3 5 年的時間才願意將相關行為透漏給第三人。然 而 ，實際上 

我們看到的案例中，被害人需要的時間常遠超過這些研究所 

得 出 的 數 字 。

此 外 ，亦有論者指出，對於兒童之性侵害行為並不能與 

其他犯罪等同視之。性侵兒童並不是像偷走你的筆電一樣的 

行 為 ，其對社會及被害人所造成的嚴重（甚至是終身）傷 害 ， 

絕鉗是許多犯罪無法比擬的。再加上不少研究顯示兒童性侵 

犯具有難以潘正及再犯牟高的問題。因 此 ，將兒童性侵犯絕 

之以法的社會需求絕對會遠大於追訴權時效存在之目的。追 

訴權時效於兒童性侵案件之適用，不僅對被害人關閉了訴訟 

救濟的這扇門，更會讓加害人在這場原本即不公平的戰鬥中 

變得更為有利，而讓社會持續暴露在加害人再犯的威脅下。

b . 法思齊亦於同一文章指出（附 件 3 第 1 9 頁參照），至 

2 0 2 3 年 6 月 未 ，全美已有 4 4 州加上華盛頓特區以及聯 

邦 政 府 ，針對全部或大部分對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，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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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刑事追訴權之時效限制。就此一立法趨勢，亦可參照 

聲請人補充聲請書（二 ）第 5- 1 3頁之整理。

c. 就對未成年人性犯罪之難以矯正及再犯率高之問題，正 

好與追訴權時效制度認長時間未犯罪者應無特別預防必 

要之彳鼠設相悖。刑 事 政 策 上 ，亦存有再酌之空間。

(5) 至於論點三及論點四，是從對於現實狀態的承認及行為人之 

利 益 出 發 ，屬於立法者得衡量的刑事訴追政策。其背後之考 

量 ，毋寧是對於偵查資源的合理分配。就 此 ，其對於較輕之 

犯罪固有其可能；但就對未成年人性犯罪等重罪而言，法秩 

序之維持及被害人回復正義之要求，顯較為重要。此從歷次 

修法延長追訴權時效以及強化犯罪被害人保護之立法趨勢， 

亦 可 支 持 。

(6) 就 此 而 論 ，可知論點一所採取之程序法利益之觀點，應為正 

當化追訴權時效制度之主要依據。其 他 觀 點 ，至少對未成年 

人性犯罪之案件上，並不存在合理之說服力。

2 、 鑒於未成年被害人處於特別弱勢之處境，並審酌性犯罪加害之 

隱蔽性及反覆性，可 知 「法律不保護在權利上面睡覺的人」此 

一 格 言 ，顯不能適用於對未成年性犯罪之被害人；對於程序法 

上 之 不 利 益 ，並不能歸責於未成年性犯罪之被害人。反 之 ，就 

證據之佚失等危險，則能經過刑事審判程序予以合理控制。

3 、 是 衡 量 「犯罪嫌疑人受追訴權時效制度保護之利益」及 「未成 

年性犯罪被害人應受特別保障之權利」，仍應認為延長對未成 

年人性犯罪嫌疑人之追訴權時效，是為急迫重大之公共利益且 

較 為 重 要 ，應可為法不溯既往原則之例外。

(五 ）就不同型態之對未成年人性犯罪，應審酌其類型而異其保護程 

度 ：

1 、鑒於未成年人之弱勢處境，其遭性犯罪之刑事案件，皆有於刑 

事追訴期間上予以延長之正當性與必要性。而根據被害人之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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齡 、處於之權勢關係，亦應有不同程度之保護。

2 、當加害者係利用其權勢機會而為性犯罪時，當有特別保護之必 

要 。未成年之前，被害人於法律上必須被假設為無為告訴能力 

之 人 ，而必須由其法定代理人維護其利益。當加害者為其法定 

代 理 人 時 ，則被害人之權利顯不可能受到妥適之保護。就 此 ， 

國家應有義務建立合理支持制度，解救其於被害狀態之中，並 

就法定代理人之犯罪行為，加強刑事訴追及責任。是就加害人 

為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時，對被害人之保障強度應再予提高。 

又權勢關係並不限於法定代理人之情形，扶 養 人 、特定關係親 

屬 、學校教師或體育教練等，皆應考慮。

(六 ）結論

1 、 追訴權時效之延長，非屬刑罰禁止溯及既往原則之絕對禁止情 

形 ，而係受法不溯既往原則之限制。審酌犯罪嫌疑人受追訴權 

時效制度保護之利益較低，且未成年被害人應受特別保障之重 

大 利 益 ，應認為延長對未成年人性犯罪之嫌疑人之追訴權時效， 

是為急迫重大之公共利益，應為法不潮既往原則之例外。依未 

成年被害人所處之情境，當有必要審酌其受保障之適當方式。

2 、 綜 上 所 述 ， 鈞庭就本案之審理結果，如認為對於原因案件或 

其他對未成年人性犯罪之嫌疑人，得例外性地就追訴權已消滅 

者再予追訴，應不違反刑罰禁止溯及既往原則，並屬於法不溯 

既往原則之例外。

三 、我國於刑事訴訟制度上，雖未就對未成年人性犯罪之情形，於追 

訴權時效制度上予以特別設計。但基於保護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 

及人格健全成長之立場，就 <性敬擾防治法> 及 <性別平等教育 

法〉另有不同之設計，可 資 參 照 ：

(一 ）對未成年被害人在性驗擾案件申訴的提起，設 有 「時效自成年 

後起算」之 例 外 規 定 ：

《性騷擾防治法》第 1 4 條 第 2 項 ：「性騷擾事件發生時被害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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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 成 年 者 ，得於成年後三年内提出申訴。但依前項各款規定有 

較長之申訴期限者，從 其 規 定 。」

(二 ） 對未成年被害人之校園性別事件(性侵害、性敬擾、性霸凌等） 

之申請調查及檢舉，設 有 「無追訴期限」之 例 外 規 定 ：

《性別平等教育法》第 3 1 條 第 1 項 ：「校園性別事件之被害

人 、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得以書面向行為人所屬學校申 

請 調 查 。但行為人現為或曾為學校之校長時，應向學校主管機 

關申請調查。」第 2 項 ：「任何人知悉前項之事件時，得依其 

規定程序向學校或主管機關檢舉之。」

( 三 ） 就 此 可 知 ，針對未成年性犯罪之事件，我國法上非無任何特別 

之 規 定 ，僅 係 迄 今 仍 未 就 （刑法 > 第 8 0 條之追訴權時效制度 

予以檢討而已。基於相同原因，就未成年性犯罪被害人依〈民 

法》求償等權利，亦應一併檢討，以免發生犯罪被害人雖得告 

訴犯罪嫌疑人之刑事貴任，但卻無法於該貴任成立時予以諳求 

損害賠償之矛盾現象。就 此 ， 鈞 庭 於 作 成 （刑法 > 第 8 0 條 

牴觸憲法之宣告時，應有一併指明其立法方向之必要。

此 致

憲 法 法 庭

中 華 民 國  1 1 3  年 5 月 2 7  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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